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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 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會務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1 年 5月 4 日﹝星期三﹞12:10 

開會地點：共教會通識沙龍 

主持人：張陳主委基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宣布開會 

貳、主席報告： 

共教會所屬通識教育中心及語文中心專兼任老師須配合學校依教育部修正後「校園因應『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辦理。目前疫情變化甚快，若

各位老師有特殊考量，決定線上上課，請通知防疫小組及教務處課務組。 

參、上次會議(111.03.02)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英語強化課程」實施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語文中心組織規程法規名稱及第六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語言實習費收費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 

第四案                                         提案單位：語文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提升學生英語基本能力實施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第五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議：本案緩議，待會內老師對於修法有更多共識後再議。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課程委員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 

決議：依照原辦法，僅修正各學院推選專任教師代表各 1 名、通識教育中心主任、語文中心 

      主任、通識教育中心各教學組專任或合聘之教師代表各 1 名及本校學生代表 1 名。修 

      正後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教務會議決議：保留原辦法之各學院課程召集人(院長)代表資格，及新增教務長為課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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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其餘代表照案通過。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織規程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 

  2.已通過 111.03.29通識教育中心事務會議如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中心務會議規則暨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事務會議規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 

      2.已通過 111.03.29通識教育中心事務會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合聘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合聘辦法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 

      2.已通過 111.03.29通識教育中心事務會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國立聯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法規名稱修正、修正後條文及修正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五。 

      2.已通過 111.04.12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如附件六。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績優通識博雅分類課程評選施行細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績優通識博雅分類課程評選施行細則法規名稱修正、 

        修正後條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七。       

      2.已通過 111.04.12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1.依據本校校務研究室 1111300018號簽呈第三點第三項建議辦理。(如附件八) 

      2.國立聯合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通識教育實施辦法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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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九。 

決議：修正後通過，送教務會議審議。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13時 30分) 




